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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80_9D_E9_B2_81__c122_486380.htm 无理寸步难行，但有

理未必能走遍天下。在现实中国的“法庭战场”上，要取胜

，除了要有理由，还得有技巧。 对领导签批的“大案要案”

，我们往往采用“综合型”的辩护技巧，即强有力的“法律

支持、媒体监督、领导反映”三管齐下，才能最大程度地维

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 对侦控机关有“偏见”的“大是大非

案件”，我们往往采用 “抗辩型”的辩护技巧，以子之矛攻

子之盾，针锋相对； 对侦控机关没有任何偏见的“例行公事

案件”，我们往往采用 “说理型” 的辩护技巧，和风细雨地

摆道理，讲事实。 这起“海麻雀诈骗案”，在辩护技巧上，

属于典型的“说理辩”案件。 案情回顾： 一豪商对“海麻雀

”情有独钟，“慷慨解囊”换“诉讼”。 1999年10月初，江

苏一商人刘×线到广州旅游，途经农林下路时，惊奇地发现

有人摆摊贩卖珍贵药材“海麻雀”。出于对该珍贵药材的喜

爱，刘×线不惜重金，当场掏出4万多元以及一款商务通换取

了“至爱”。尔后，刘×线请行家对“海麻雀”作了鉴定，

获知巨款换来的是“水货”后，向公安机关报案，遂引发本

案。 祸不单行惨遭“刑”，无辜者上刑庭，据理力辨冤洗清

。 事后，梁×和欧×被捕。检察机关就“海麻雀诈骗案”，

于2000年4月30日对梁×、欧×二人向法院提起公诉。我们出

庭辩护，最终，公诉机关以事实、证据有变化为由，于2000

年7月12日决定撤回公诉，并释放了当事人。 我们正式介入此

案： 当我们最初接触到该案时，单从委托人一方家属的模糊



陈述以及公安人员的言辞中，我们感到，公安机关掌握的证

据较多，表面证据铁证如山、无懈可击。 然而，当反复研究

案情，逐一对证据进行对比分析、推敲论证之后，我们发现

，办案机关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仍有漏洞，“量”似足

而“质”欠优，引以论证的理由亦颇为牵强。 我们正式接手

此案件后，展开了调查。我们发现，本案没有涉及到政治层

面上的因素，也没有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，可以说，不是

“大案要案”，没有外界因素干扰，法官办案没有压力；同

时，公诉机关对被告也没有明显的偏见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

们决定采用心平气和，娓娓道来式的“说理型”辩护技巧。 

我们的具体辩护思路： 经过详细阅卷、数次会见当事人梁×

，我们确定了以“数额的认定”和“诈骗行为的定性”这两

个方面为突破点。 诈骗罪在分类上属于财产犯罪，是“数额

犯”，需诈骗公私财物达到“数额较大”才能认定为犯罪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

的解释》中明确了诈骗罪的数额，规定了“个人诈骗公私财

物2千元以上的属数额较大”。据此，我们采用“听众”容易

接受的方式，“润物细无声”地用证据说话。 （一）巨额现

金“身份不明”。对控方指控被告梁×和欧×诈骗刘×线4

万6千元现金，控方、被告方、被害方似乎都达成了“共识”

，然而，追根溯源，我们对该款项 “核实身份”时发现，该

款项宛如沉甸甸的海绵，看似份量不“轻”，实质“水分”

太多，所以，从以下几点展开辨论： 1.被害人自言自语，虚

设金额设骗局。控方由何得知巨款已经落入被告梁×和欧×

的囊中？在这一点上，只有被害人一面之辞。在控方据以确

认数额的证据中，只有被害人刘×线的陈述：“被骗去的公



文包内有4万6千元左右。”除此之外，绝无仅有。据此理由

，我们成功削弱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。 2.当局者“迷”。

控方曾因被告人梁×在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亲口承认被害人

身上携带有4万多元现金，随即在对金额的认定上，认为被告

人与被害人口供一致、相互印证，完全符合了证据确实、充

分的标准。 但这与我们会见梁×后所了解到的情况相距甚远

。公安机关在讯问梁×时，梁×确实承认当时听说刘×线身

上带有巨款，但“听说”并不等同于“证实”。 在本案中，

当时只有刘×线一人的陈述，将现金的具体数额报给梁×言

听，而梁×由始至终没能见到4万6千元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倘若单凭受害一方片面的言词，即可炮制巨款的生成，那岂

不成了“出口成金”了？因此，我们以口说无凭为由，极大

地削弱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。 3.办案人员走马观花，人云

我亦云。身为侦控机关，其主要职能应该是揭露犯罪和证实

犯罪事实，而时下不少办案人员在讯问这一环节上往往是走

过场，没有对被讯问人的供词予以求证，没能慎重考虑其辩

护理由是否合理，而在询问环节中对被害人的“诉苦”则深

信不疑，并根据其陈述来“按图索骥”，甚至将被害人单方

提供的信息尊为官方数据而予以公布。 本案中，4万6千元的

被诈骗金额，只有被害人陈述，没有其它证据予以支持。我

们以“官方数据”存在“瑕疵”为由，彻底说服了法官放弃

对4万6千元诈骗金额的认定。 4.权威人士出鉴定，慧眼识真

“金”。侦控机关除了引用受害人所谓之巨额现金，还采纳

了商务通亦属于被诈骗的赃物这一说法来追究梁×和欧×的

刑事责任。对此，我们请求广州市XX区价格事务所对该部商

务通进行了估价鉴定，鉴定结果显示，该商务通仅值1800元



，不足2000元，从而也就因此而上不了犯罪的“档次”。 我

们除了对诈骗数额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辩驳，还侧重对被害

人进行“点对点”的说理论证。 首先，在控方所提供的证据

中，欠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──证人证言支撑指控。因为

除了被害人刘×线和被告人梁×和欧×的口供之外，公诉机

关移送的案卷中，并没有任何笔录是关于证人就自己知道的

案件事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。 其次，被告人梁×自

第三次被讯问起，连续四次讯问中都已明确表示之前的供词

，是基于被刑讯逼供而被迫做出与事实相违、与自己意志相

背的口供。因而，不能以逼出来的“有罪供词”，按照“被

告人陈述”这一法定证据形式，来认定被告人属于“认罪伏

法”。 最后，被害人陈述带有倾向性，致使言词失真。在此

项指控中，只存在着被害人陈述这一孤证，而由于被害人是

直接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，与诉讼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

，因此其陈述往往容易受到情感、情绪等主观因素的影响，

带有很强的倾向性，被害人陈述的可靠性问题值得怀疑；更

何况本案当中仅存在被害一方的陈述，既无旁证予以辅助，

亦无巨款加以证实。揪住这一突破点，我们大大降低了被害

人陈述的可信度。 （二）攻破了“诈骗金额”这一道战线，

我们转战“诈骗行为”这一领域。 尽管公诉机关堆积了许多

证据和理由，但这些全都漏洞百出，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继

续沿用“说理”的战术，分门别类地予以论证。 1.讯问长如

马拉松，欲使被告“言听从”。2000年2月21日，公安人员沈

×和李×文对梁×的讯问中，讯问笔录上所反映出来的区

区12个问题，竟耗时长达22小时，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对梁×

存在有罪推定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我们当庭向公诉机关提出这



个问题，要求其为这马拉松式的讯问一个解释。对此，公诉

机关提交了一份“证言”。 2.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，公安干

警自颁奖。为说明本案不存在刑讯逼供，公诉机关向法院提

交了侦查机关递交的一份“宣言书”，以表明侦查机关没有

刑讯逼供。对于办案人员为解释“马拉松式的讯问”而递交

的这份“宣言书”，我们认为不能以之作为有效证言认定。

其主要理由如下：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实向司

法机关所作的陈述，而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知情人。在

严刑逼供事件中，讯问人和被讯问人同为事件的当事人，岂

能单方出具“无罪宣言”。 此外，该“宣言书”是引用办案

干警对梁×的讯问笔录内容来证明其没有施刑的；但这两者

风牛马不相及，压根就不具备证明与被证明的因果关系，何

以通过笔录来证明行为的发生与否呢？况且梁×也因笔录的

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而拒绝在其上签名，该笔录也不能生效

。 3.有罪供词受“资助”，无罪供词被“欺负”。2000年1

月16日早上，梁×在自由意志下所做出的无罪供述，控方却

没有在法庭上提出来，而仅出示了非自由意志下做出了有罪

供述。据此，我们援引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3条规定：“审判

人员、检查人员、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，收集能够证

实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有罪或无罪、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

据⋯⋯”对公诉机关提出疑问。 4.商务通属谁之物？何以谓

之为“赃物”！对于涉案赃物“商务通”的归属，我们询问

公诉机关是否确定其属于被害人所有时，公诉机关给出肯定

回答，而当我们以“商务通”属种类物为由，进一步求证于

公诉机关，有何证据或特定化标志能有效证明其属于被害人

所有？当我们不厌其烦地追问能否排除被告人梁×拥有该部



商务通的可能性时，公诉机关没有回应。 5.据闻同伙一大片

，久仰“大名”未谋面。控方认为，在梁×行诈之前，是由

蔡X此人借口洽谈建厂，进而将被害人诱到王府井百货大楼

门口的，同时，控方还指出，与梁×一同诈骗的同伙还有“

香港人”、“大鼻”。 然而，当我们表示对这些同伙详尽信

息，现在何处？是什么人？从何得知有这些人？公诉机关也

未能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回答。 6.案情混乱实难断，问得控

方团团转。根据控方所述，欧×当时在案发现场假装卖海麻

雀，而其他“同伙”究竟如何具体分工呢？谁组织的骗局？

谁是主犯？谁是从犯？赃款身在何处？如何被瓜分？共同犯

罪人中各自的刑事责任孰轻孰重呢？ 综合上述，此诈骗案汇

聚了以下几个疑点： 巨额脏物“神龙见尾不见首”，被害人

“孤证独据”，无证人，马拉松讯问的“不解之迷”，被告

的有罪供述“非任意性自白”，犯案过程“扑朔迷离”⋯⋯ 

基于以上团团疑云，诸多问题悬而未决，我们为梁X作无罪

辩护，层层论理，以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。最终，

公诉机关以事实、证据有变化为托词，于2000年7月12日决定

撤回起诉，并释放当事人。 结案反思： 当事人释放后，我们

再一次对经办该案件所选择的“说理型”辩护技巧进行了反

思。 自我们介入此案后，为彻底搞清案情，曾到王府井百货

大楼和广东发展银行门口等案发现场调查，向知情人士咨询

案发的始末，多次会见当事人，作了充足的调查。 我们研究

了公诉机关的办案思路和支持控诉的证据、理由，查阅了主

审法官以前的多份判决书，摸清了其审判的风格。这样，我

们在瞬息万变的法庭上占据了主动权，可以游刃有余地对公

诉机关的控诉见招拆招，以事实和证据说话，据理力争。 我



们在充分了解案情，熟悉了所有的证据材料，掌握了法官的

办案特点后，没有采用“抗辩型”的辩论方式，拿当事人的

命运去“冲锋陷阵”，拼个你死我活。我们也放弃了“求情

型”的辩论方法，并不为图轻判而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。我

们采用了“说理型”的辩护技巧，有理不在声高，以证据服

人，最终得以实现辩护目的。 【注释】 王思鲁 律师，1965年

出生，男，广东化州人，先后就读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（本

科），中山大学法学院（法学硕士）。现为广东环球经纬律

师事务所合伙人，金牙大状律师网（www.jylawyer.com）首席

律师，从政及经济运营法律风险防范专家，职业演讲师，业

余擅长政治谋略及商战策划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